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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 9日 7时 40分许，东莞市黄江镇黄牛埔社区东

环路 80号通盈工业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2025年 8月 12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

法成立了由黄江镇党委副书记为组长，黄江镇应急管理分局、公

安分局、司法分局、交通分局、经发局、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人员

组成的东莞黄江通盈工业园“8·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并聘请了相关技

术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查清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黄江通盈工业园“8·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是一起因货车司机安全意识不足，掀开货车雨布前未注意货物堆

放状态，拉开雨布后货物散落将其掩埋最终窒息死亡的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涉事车辆登记所有人：东莞市粤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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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粤顺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陈慧，

注 册 资 本 ： 人 民 币 100 万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900MA55RDK6X4，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北王路中

堂段 9号 4栋 119室，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国内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咨询；集装箱租赁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汽车租赁；销售：汽车及零配件；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该公司是

粤 SQ363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粤 ST569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的

登记所有人，不参与涉事订单和车辆的日常使用管理（涉事订单

和车辆的日常使用管理均由实际控制人徐明负责）。

2021年 9月 3日，粤顺公司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沙路 298号 104室，有效期至 2025

年 9月 30日。2022年 2月，粤顺公司搬迁到东莞市中堂镇北王

路中堂段 9号 4栋 106室，因地址变迁向厚街镇交通运输分局申

请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中堂镇交通运输分局申请

办理。2022 年 8 月 2 日，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出具《道路运输业

户歇业注销通知书》，同意粤顺公司停业申请，收回《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档案注销。经查，事发时粤顺公司名下有七台车

辆。

2.涉事运输订单的收货单位：东莞市金盈塑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盈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唐

华勇，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54H3HF1J，住所：东莞市黄江镇公常路 493 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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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 115室（仓库地点位于东莞市黄江镇黄牛埔社区东环路 80 号

通盈工业园），经营范围：销售：塑胶原料、塑胶辅料、塑料制

品、工程塑料、橡胶原料、橡胶制品、硅胶原料、硅胶制品、塑

胶助剂、包装材料、塑胶工程再生料、其他化工产品。

3.涉事运输订单的货物仓储和出货单位：广州市爱地储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地公司），于 2001年 4月 11日成立，法定

代表人为何婉云，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27281957600，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洲村佛

塘温涌（土名）厂房 A1办公楼 101房，经营范围：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4.涉事运输订单的平台单位：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货车帮公司），于 2014年 3月 11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

人为刘亚斌，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51.9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140929489226，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开发区小孟街道

办事处科技路 6号 1栋 101室，经营范围：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

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等。经查，货车帮公司是一

家互联网企业，是一个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车源信息、货源信息）

撮合平台，实际经营业务为撮合业务[1]，不属于网络平台道路货

[1] 据货车帮公司反映：用户可自主下载“货车帮”APP 并进行注册使用，货主注册成功后可自行发布货源运输

需求，司机注册成功后可自行选择接单、承运，平台作为一个电子商务平台，不会对注册司机进行强制派单，也

不参与实际的运输交易环节，平台上注册的司机及车辆均不属于“货车帮”平台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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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经营[2]。事发时，东莞市欣远货运有限公司[3]（以下简称

欣远公司）在“货车帮货主”网络平台发布订单，徐明接单，双

方网上签订货物运输协议（平台撮合）约定运费 1050 元，发货

人是刘保现，承运司机是徐明，货车帮公司收取 100元信息费。

协议约定，由承运人徐明按时将货物完整无损地运输至卸货地点

并交付给收货人（金盈公司）进行卸货、验收。按双方约定由出

货单位（爱地公司）进行装货，货物的捆绑固定（包括铺雨布和

掀雨布）按惯例由徐明负责并实际实施。

（二）涉事车辆情况

1.粤 SQ363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情况：品牌型号：汕德卡牌

ZZ4256N324WE1，登记所有人：东莞市粤顺物流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徐明，使用性质：货运，整备质量：8800KG，准牵

引总质量：40000KG，初次登记日期：2021年 6月 18日，检验

有效期止：2026 年 6 月 30 日，强制报废期止：2036 年 6 月 18

日，该车于 2022年 8月 2日注销《道路运输证》。经查，该车

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共有 5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

2.粤 ST569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情况：品牌型号：天骏达牌，

登记所有人：东莞市粤顺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明，初

次登记日期：2021 年 6 月 18 日，检验有效期止：2026 年 6 月

[2]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从事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以下简称网络货运）经

营，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络货运经营，是指经营者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源，以承运人身份

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道路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网络货

运经营不包括仅为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等服务的行为。

[3] 东莞市欣远货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保现，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 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D0577C，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莞樟路樟木头段 72 号 266 室，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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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强制报废期止：2036 年 6 月 18 日，该车辆于 2022 年 8

月 2日注销《道路运输证》。经查，该车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

记录，共有 1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

（三）相关人员情况

涉事车辆实际控制人、涉事运输订单的实际承运人、事故死

者：徐明，男，1980 年 2 月出生，广东信宜市人，其机动车驾

驶证初次领证时间：2000年 3月 9日，准驾车型：A2E，有效期

限：2022 年 3 月 9 日至长期；其已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

业资格证》，有效期：2022年 12月 21日至 2027年 4月 21日。

2017 年 12 月 26 日，徐明在“货车帮货主”网络平台登记

注册。2021 年 6 月，徐明采用以租代购的方式向粤顺公司购买

了涉事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和《购

车分期保留所有权合同》，约定徐明在 2024年 7月 7日前分 36

期支付车款。因事发前徐明仍未结清车款，涉事车辆登记所有人

仍为粤顺公司。自购车起，涉事车辆实际控制人即为徐明，日常

由其负责接单与运输工作。粤顺公司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后，徐明仍使用之前保存的粤顺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

货车帮公司的“货车帮货主”网络平台接单运输。事发时，徐明

自主在“货车帮货主”网络平台承接订单并进行安排。

（四）订单情况

2025 年 8 月 8 日，金盈公司向中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下单

调货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30吨，中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货物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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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单位）向广州中物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物源头单位）

发出出库通知单，广州中物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爱地公司

（货物储存管理单位）发出出库作业单（该批货物存放在爱地公

司，货物仓储和出入货实际由爱地公司管理）。金盈公司向运输

车队欣远公司下单并约定车费 1100元，欣远公司从网约平台“货

车帮货主”下单拉货，费用为 1050元，约定运输货物为 30吨（20

托）塑料颗粒，网约司机徐明在平台接单后于 8月 8日 17时 10

分到达爱地公司装货，发现货物为散包塑料颗粒，与订单约定的

20 托（整装）塑料颗粒不符，故徐明与欣远公司协商一致后增

加 100元运输费用。徐明先在平板车上铺好蓝色雨布，爱地公司

的搬运工随后用叉车将装有塑胶粒的卡板运到平板车上，并通过

人工将其搬卸至平板上，采用工字形方式叠放，直至堆满平板车。

之后，徐明用蓝色雨布将这批货物包裹捆绑好，再在货物上方覆

盖绿色雨布，并用绳子固定在平板车的卡扣上。8 月 8 日 19 时

44分许，徐明驾车离开爱地公司。8月 9日 6时 16分许，徐明

将货物运输至金盈公司位于黄江镇东环路 80 号通盈工业园的仓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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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车辆装货图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8月 9日 6时 16分许，徐明驾驶涉事车辆进入东莞

市黄江镇黄牛埔社区东环路 80号通盈工业园，停靠在距大门右

侧围墙 20米处。7时 12分许，徐明把车辆摆正并下车掀开平板

车后方的雨布。7时 30分许，金盈公司临时工莫传奇[4]、唐建勇

[5]等人开始把涉事车辆后部上方的部分货物搬至另外一辆车。7

时 40 分许，莫传奇、唐建勇等人离开了卸货现场，徐明一人走

[4] 莫传奇，男，2000 年 7 月出生，湖南邵阳县人，系金盈公司的临时搬运工。

[5] 唐建勇，男，1981 年 10 月出生，湖南邵阳县人，系金盈公司的临时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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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涉事车辆的右侧（靠近厂区围墙一侧）掀开全车的雨布，货物

连同雨布一同散落砸向徐明并将其掩埋。8时许，金盈公司临时

工莫传奇、唐建勇等人再次到达该车辆进行卸货，直至 10时 32

分许，莫传奇、唐建勇等人卸完车辆上货物后发现车辆的右侧有

散落的货物，随即开始清理地上的货物。11时 19分许，卸货人

员发现了被掩埋在货物下方的徐明，随即拨打 120和 110。

（六）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2025年 8月 12日，事故调查组委派了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

勘查，勘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测量，涉事半挂车平板长 12.95 米，宽 2.55 米，高

1.8米，板高离地 3.3米，车辆距离围墙一侧花槽 1.4 米。蓝色雨

布长 18米，宽 8米，绿色雨布长 17米，宽 5.5米。

图 2 涉事区域现场情况图

（七）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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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故造成徐明 1人死亡，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显示，徐明死亡原因为窒息。截至日前，涉事各方未能达成

赔偿协议，直接经济损失暂时无法统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 年 8 月 9 日 11 时 19 分许，莫传奇发现被掩埋在货物

下方的徐明，马上拨打 120，于 11时 25分许拨打 110报警，并

通知金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华勇到现场。11时 34分，公安部门

和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12时 4分许，黄江镇总值班室接报后，

转镇应急指挥中心、黄江交通运输分局、黄牛埔社区等部门。12

时 30 分许，黄江应急管理分局、交通运输分局、黄牛埔社区相

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到事故现场了解情况。14时 11分许，黄江镇

应急指挥中心将该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市应急指挥中心。14时 33

分许，黄江镇总值班室将事故信息报送市总值班室。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 年 8 月 9 日 11 时 25 分，黄江公安分局接警。12 时 7

分许，黄江交管铁骑到场处置，现场设立警戒区。12时 30分许，

黄江应急分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走访现场人

员，详细了解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情况，指导善后工作。黄江交

通运输分局人员相继到达事故现场，调查车辆运输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 8月 9日 11时 34分许，120急救医护人员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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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认，徐明已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黄江平安法治办公室、

黄江应急管理分局、黄牛埔社区组织相关人员与徐明家属进行调

解协商，因协商金额与家属诉求差距较大，历经三次调解协商，

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金盈公司、黄江镇公安、交通运输分局、应急

管理分局、黄牛埔社区等各部门事故救援响应迅速及时、现场处

置得当、救援行动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1.徐明安全意识不足，掀开雨布前未查看货物是否倾斜，拉

扯雨布时未注意观察车上货物堆放情况，雨布拉开过程中货物散

落，将其掩埋最终窒息死亡。

2.徐明对风险预判不足，在货物装卸前使用雨布铺至平板板

面，降低了货物与平板的摩擦力，采用包裹的方式进行固定，未

能有效观察货物运输后的稳定状态。

（二）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判断：

（1）受伤性质：2.02.压伤

（2）伤害方式：5.02.1.落下物、5.14.掩埋

（3）不安全状态：6.04.4.1.材料堆放不安全

（4）不安全行为：7.01.忽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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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

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徐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徐明已在事故中死亡，

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其他处理建议

粤顺公司，作为粤 SQ363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粤 ST569 挂

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登记所有人，在徐明购买涉事车辆后注销《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对其公司名下车辆缺乏管理，存在名下车

辆使用无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注销）从事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经营的问题，建议由中堂交通运输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

理。

事故如涉及民事侵权等其他法律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

他法律途径解决。

五、事故主要教训

涉事司机使用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注销）在

网络平台上登记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安全意识淡薄，在装卸

货过程中未能有效固定货物，缺乏风险预判；涉事企业作为车辆

所有人，采用“以租代购”的方式出售车辆，缺乏对名下车辆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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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现

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交通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强化执法

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严查非法运输行为。

（二）粤顺公司要加强自身规范化管理，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及时对名下的车辆进行安全生产管控，及时纠正名下车辆的违法

行为。

（三）通盈工业园要加强园区管理，针对外来货运车辆和人

员，园区管理单位可建立报备、查验等制度，加强对入园承包承

租单位、企业员工和临时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提前做好货运装

卸风险告知，若涉及高处装卸等危险作业时，应当安排专业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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